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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行事

持正，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。委員同意，就

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，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委員會

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，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委員會提

供的證據或文件，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所作討論

或商議有關的資料。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，防止這些事情在

委員會向立法會提交報告之前或之後向外披露，但經委員會撤

銷保密限制的事情，則不受這限制。 

 
 
2.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。  
 




